广元市参加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展馆政府采购项目代理机构比选邀请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对广元市参加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展馆政府采购项目按政策实施政府采购。按照规定，经研究，我会将通过比选方式择优选择代理机构实施本次项目采购代理。现邀请符合条件的代理机构参加比选并将比选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比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采购人：广元市贸促会。

（二）项目名称：广元市参加第二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展馆政府采购项目代理机构选择。

（三）项目原则：本次招标代理机构工作必须采用综合评分法，科学评估，择优选择1家服务公司，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
（四）比选方式：

1.评审小组采取综合评分方式，客观、公正评审参选方提交的文件，对参选方的报价、业绩、人员情况等方面综合评估，确定代理机构的综合评分，最终评审得分以评审小组成员有效评分之和的算术平均值计算。

2.候选资格按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服务费下浮率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排名第一的参选人为第一候选人，排名第二的参选人为第二候选人。评分过程中采用四舍五入法，小数点后保留2位。
二、参加本次比选活动的代理机构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参选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8〕2号）的规定（提供承诺函及有关材料）。
（二）参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并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盖章）。
（三）法人授权书原件，若是法人参加则只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四）参选人列入四川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名录库（提供网页截图）。
（五）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不良信用记录（提供书面承诺函即可）。
（六）提供报价函（代理机构需报出本项目代理机构应当在文件中注明向中标、成交供应商收取的代理费用、收取方式及标准）和服务内容。
（七）本次比选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参加比选机构对提供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将投标文件(正本一份)整理成册密封并加盖公章。
三、递交比选文件截止时间
2025年4月7日12:00前（响应文件必须在比选截止时间前送达比选地点，逾期送达或没有密封的响应文件恕不接收）。

四、比选地点
另行通知。
五、公告发布时间

本比选公告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4月3日在广元市贸促会官方网站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六、联系方式
地  址：广元市利州区人民北路24号市政府北四楼4044

联系人：张 田   

联系电话：18981295066    

广元市贸促会

2025年 3月31日
